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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年度报告预

约披露日为 2023 年 4 月 20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加强退市风险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规定：“退市风险公司应当分别在年报预

约披露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和十个交易日，披露年报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

现将 2022 年年报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1 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的消除情况 

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被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审计机构”）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报

告编号：利安达审字【2022】第 2217 号）。公司董事会对该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进

行了专项说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

布的《董事会关于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

的专项说明》。 

公司董事会、管理层高度重视 2021 年度审计报告中关于持续经营重大不确

定性的事项，积极采取措施解决上述事项的影响。2022 年 11 月 29 日，湖州中

院作出《民事裁定书》（2022）浙 05 破 4 号，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终止公司

重整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

的《关于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2）。2022

年 12 月 27 日，湖州中院作出《民事裁定书》（2022）浙 05 破 4-2 号，裁定确

认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终结公司重整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124）。公司进入重整计划程序后，管理人陆续向各相关法院申请

解除冻结的银行账户及相关公司股权和资产，公司银行账户已经全部解除冻结，



部分被冻结的股权和资产都在陆续解封当中，有效化解了公司历史债务包袱，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由负数转正为正数，资产负债率大幅降低，重整后有关资产

和业务均正常经营，稳定发展。公司总体盈利能力和现金流状况相对较好，不存

在影响持续经营的重大不利事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不确定性。 

2021 年度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的影响消除情况及审查结果，最终以审计机

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 

二、2022 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 

2022 年 12 月，公司审计机构项目组进驻公司现场开展审计工作。2023 年 1

月，公司管理层与审计机构项目组就审计机构及相关审计人员的独立性、报告时

间安排、注册会计师与财务报表审计相关的责任、关键审计事项等进行了沟通。 

截止本公告日披露日，公司有条不紊地开展 2022 年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工

作，审计机构正有序执行相应审计程序、获取审计证据并进行审计底稿的编制。

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年报编制及审计工作。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可能导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意见的

事项。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在重大会计处理、关键审计事项、审计意见类型、审

计报告出具时间安排等事项上，公司与审计机构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其他情况说明 

1、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于 2023 年 1 月 4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撤销公司股票交易规范

类退市风险警示暨继续实施财务类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2023-001）。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2 日 


